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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9 月 18 日 20 时 27 分许，阜康市辖区国道 G216 线

763 公里+200 米处发生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，不幸造成 4 人

遇难，两车不同程度损坏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交通安全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法律法

规的有关规定，昌吉州人民政府成立阜康市“9·18”较大道路

交通事故调查组（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组长由州人民政府分管

领导担任，组员由州应急管理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总工

会和阜康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人员及专家组成。同步邀请州纪委

监委介入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和专

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，查清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

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阜康市“9·18”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较

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人员基本情况

1.驾驶人基本情况

（1）刘某，准驾车型：C1；累计计分：0 分；驾驶证状态：

正常。事发时驾驶新 A9**号小型普通车辆。在事故中受伤，经

阜康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于 9 月 19日 11 时 35 分遇难。

经司法鉴定：刘某的血样中检出乙醇成分，乙醇含量为小

于 5mg/100ml，未检出所检毒品成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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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白某，准驾车型 A2,累计计分:0 分，驾驶证状态：正

常。具有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，事发时驾驶豫 J7**

号重型半挂牵引车。事故发生时未受伤。

经司法鉴定：白某血液中乙醇（酒精）含量为 0mg/100ml(无

酒精含量)，未检出所检毒品成分。

（二）涉事车辆情况

1．新 A9**号小型普通车辆，使用性质：非营运，出厂日

期：2017 年 3 月 11 日；初次登记日期：2017 年 6 月 21 日；核

载 7 人，实载 4 人。机动所有人：刘某；车身颜色：灰色；机

动车状态：正常，车辆违章共计 6 条，与驾驶人违法记录一致。

据鉴定：新 A9**号小型普通车辆的行车制动系统齐全有效、

转向系统可操控，事发时车速为 88km/h(该路段限速 80km/h)。

2.豫 J7**号重型半挂牵引车，使用性质：货运；出厂日期：

2015 年 7 月 8 日；初次登记日期：2021 年 2 月 22 日，车辆所

有人：濮阳市天安运输有限公司；车身颜色：红色；机动车状

态：正常；车辆核载 2 人，实载 1 人；车辆违章共计 3 条，均

为现场处罚。

据鉴定：豫 J7**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行车制动系统齐全有效、

转向系统可操控、前照灯正常，第五轴轮胎花纹不一致，不符

合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中相关要求，事发时车速为 52

km/h，准牵引总质量：40 吨，实际牵引总质量：5.6 吨(空挂车)。

3.豫 J7**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，使用性质：货运；初次登

记日期：2017 年 9 月 8 日；机动车所有人：濮阳市天安运输有

限公司，车辆状态：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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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涉事货运企业情况

濮阳市天安运输有限公司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法

定代表人岳某，经营范围：道路普通货物运输、货物专用运输

（罐式容器、集装箱、冷藏保险设备)、大型物件运输（一类）、

危险货物运输(2类、1 类、3 类)、物流仓储服务、货运信息服

务、机动车业务代理服务。

（四）事发路段情况

事故地点位于阜康市国道 G216 线 763 公里+200 米处，道路

呈东西走向，平直，道路为沥青路面，东往阜康市甘河子镇方

向，西往阜康市区方向，道路南北两侧为林带。现场道路全宽 1

1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限速 80km/h。发生路段前后 100 米标志标

线健全，道路中心设有黄色虚线，同方向有一条机动车道，视

线良好。该道路于 2020 年由省道 S303 线更名为国道 G216 线，

2022年进行大中修改造，已交工验收。近 5 年在该事发路段发

生遇难事故共 1 起，遇难人数 1 人。该路段未发生过重特大事

故，未被列为危险路段。

（五）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1.路产路政管理单位

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昌吉执法支队阜康执法大

队 2023 年对该路段巡查投入人员累计 922 人次，执法车辆 461

车次（不含治超）；清理非法广告牌 20块；共排查隐患 49 处，

下达隐患告知书 22 份，均完成整改。

2.交通道路管理单位

昌吉州公路管理局阜康分局 2022年对 G216线 59公里路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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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 4000 余万元进行大中修改造；2023 年阜康分局加强对 G21

6 线开展日常养护，共计修补路面坑槽 1886 平方、更换道口桩、

示警桩 311 根、更换标志牌 35块、清洗护栏板累计 38500 延米、

补划标线 3800 平方。

3.阜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
阜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3 年开展了“减量控大”

“夏季行动”等专项行动，对 G216 线东线由九运街、上户沟、

甘河子三所联动，西线由城关、水磨沟两所联动，每天安排不

少于 1 处 24 小时固定执勤点，安排人员开展 24小时分段巡逻，

重点检查“两客一危一货一面”等重点车辆；同时开展车辆和

驾驶人隐患“清零”行动，采取领导包车负责、民辅警责任到

人的责任体系，积极推动隐患清零工作；针对 G216 线周边运输

的工厂企业，由各派出所约谈辖区工厂企业负责人，签订责任

书。2023 年以来针对 G216 线共排查道路隐患 13 处，已整改 10

处，限期整改 3 处。

4.交通运输企业监管单位

事故车辆所属濮阳市天安运输有限公司行业监管部门为濮

阳市华龙区交通运输局。2023年以来，濮阳市华龙区交通运输

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每月召开安全生产例会，分析研判近期安

全生产形势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任务；组织辖区

运输企业开展安全警示教育，对行业监管人员、企业负责人和

从业人员开展以案说法、以案示警活动，增强了运输从业人员

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；印发《濮阳市华龙区交通运输安

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攻坚提升行动总体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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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，成立 8 个检查组，以“领导+专业人员+执法+纪检监察”

形式，对辖区交通运输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开展

情况进行大排查。2023 年以来，累计派出检查组 65 组次、检查

人员 252 人次，检查企业 200家，发现一般隐患 70个，整改完

成 70 个。累计发现重大隐患 19个，整改完成 19 个。2023 年针

对濮阳市天安运输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 1 次、实施行政处罚 1

次，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履行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。

（六）事发当天天气情况

天气晴，气温 7-24℃，东北风 3 级，对车辆通行无影响。

（七）公安交警部门事故认定情况

《阜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》：刘

某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会车、超速行驶；白某驾驶机件不符合

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。当事人刘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

任，当事人白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9 月 18 日 19 时 06 分许，白某驾驶豫 J7**重型半

挂牵引车（豫 J7**挂）在准噶尔石油基地 A 级检测站完成检测

后，由西向东沿 G335 线行驶至 G216 线去奇台县北山煤矿拉煤，

于 20 时 27 分许到国道 G216 线事故路段由东向西行驶。

9 月 18日 06 时 52 分许，刘某驾驶新 A9**号小型普通车辆

从农六师六运湖路口由西向东经 G335 线行驶至 G216 线天山岔

路口处转至 X132 线行驶至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彩门，下午 19 时 5

9 分许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彩门由东向西回阜康，于 20 时 27分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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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国道 G216 线事故路段由西向东行驶。

9 月 18日 20 时 27 分许，白某驾驶豫 J7**重型半挂牵引车

（豫 J7**挂）沿国道 G216 线由西向东行驶至 G216 线 763 公里+

200 米处与由东向西行驶的刘某驾驶的新 A9**小型普通车辆迎

面相撞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情况

2023 年 9 月 18 日 20时 55 分，白某电话报警称：20 时 27

分许在阜康市上户沟乡东湾村附近两车相撞，有人受伤。

20时 58分许，阜康市上户沟派出所 2名交警到达现场处置。

21 时 05 分，上户沟派出所组织在鸿基焦化路口和五宫梁路

口对两端车辆进行分流。

21 时 30 分许消防人员到达现场，21时 40 分许医疗人员到

达现场。

22 时许，伤者被送往阜康市人民医院救治，现场勘验等工

作同步开展。

9 月 19日 2 时许，事故现场勘验和清理工作结束，道路交

通恢复正常通行。

（三）应急救援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昌吉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

指导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，州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局、交通

运输局主要领导现场指导，相关部门行动迅速、分工协作、科

学处置，伤员及时送医，肇事路段交通管控有力，未出现新伤

亡情况及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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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造成 4 人遇难，两车不同程度损坏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问题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刘某驾驶小型普通车辆超速行驶，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

会车（占道超车），与对向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，导致

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暴露出的问题

国道 G216 线阜康辖区路段为二级公路，全长 80 公里，贯

穿阜康东西 5 个乡镇、16 个村庄，7 所学校及 2 个工业园区，

承担了 5 个乡镇近 9 万人与阜康市联通的通行量。阜康市辖区

东西两个园区现有企业 365 家，货物运输需求大，日均车流量

为 1.5 万余辆。大型货车、小型轿车、农运车、非机动车等各

种车辆交织混行，按照二级公路设计通行日均量为 3000-7500

辆，车多路窄，交通运输系统的超负荷运行，导致交通拥堵、

事故发生率增加。

五、涉事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

濮阳市天安运输有限公司能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依法履

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是设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，安全生产

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已分别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

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“安全考核合格证明”，合格证均在有

效期内；二是每月召开一次安全例会，由企业安全负责人召集，

安全管理人员、动态监控人员参加；三是每月通过“交道教育

管理平台”对驾驶员进行全覆盖线上教育培训，每月培训考核

合格率均在 90%以上，对当月考核不合格人员进行了线下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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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事驾驶员白某今年以来每月按公司要求参加了培训，均培训

合格；四是每月开展一次隐患排查，由安全管理人员以电话方

式询问驾驶员及车辆是否存在隐患以及发现隐患的处理措施，

并对排查情况进行登记；五是加强对所属车辆动态监控管理，

涉事驾驶员白某驾驶的豫 J7**重型半挂牵引车自 2023年 1月 1

日至 9 月 18 日期间，动态监控平台无违章报警信息。

六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

刘某，小型普通车辆驾驶员。根据 2023 年 10 月 12 日《阜

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》认定：当事人

刘某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，其行为已触犯刑事诉讼法第一

百三十三条之规定，刘某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。鉴于当事人刘

某本人已遇难，建议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立案调查责任单位

濮阳市天安运输有限公司未有效开展所属车辆隐患排查治

理，所属事故车辆不符合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，建议

由属地交通运输部门依法立案调查。

（三）建议企业内部处理责任人员

白某，J7**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，安全意识不强，警

惕性不足，未及时检查发现车辆轮胎不符合《机动车运行安全

技术条件》，建议由濮阳市天安运输有限公司内部处理。

七、事故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

阜康市“9·18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暴露出道路交通安全

宣传教育不到位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。为深刻汲取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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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教训，预防类似事故发生，建议应采取以下防范整改措施：

（一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

政治自觉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

指示批示精神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更好地统筹安全与发

展“两件大事”，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充分认识

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重要性。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，

切实加强本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，要针对辖区内

道路交通事故多发、频发的情况，认真研究，制定切实有效的

措施，全力整治道路交通安全，把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抓细、

抓实、抓落地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。

（二）强化源头隐患安全治理，加大路面执法巡查力度。

公安交警部门要严厉打击营运车辆超速、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。

加大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整顿工作力度，提高路面监控排查整治

水平，特别是加强小型面包车等重点车辆安全管理。持续开展

车辆和驾驶人隐患“清零”行动，清理重点车辆逾期未检验、

未报废、违法未处理和驾驶人逾期未换证等隐患。对前期排查

的道路隐患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确保隐患整改到位，对辖区 G

216 线、G335 线、S111 线、X132 线及园区道路开展专项隐患排

查，重点排查交通信号灯是否损坏或故障、交通标志标牌标线、

安全防护设施是否缺失等问题隐患，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督促

落实整改并逐一跟踪盯办，确保隐患全部销号。开展务工务农

交通安全风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，全面摸排辖区各乡镇集中用

工的信息，逐一核查并依法查处车辆、驾驶人存在的违法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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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务工务农人员安全警示教育。通过切实有力的举措，坚决

杜绝重特大交通事故，遏制较大交通事故，减少一般交通事故

的发生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和部门安全监管责任。

交通部门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行业监管责任，加大对道路交通

运输行业人员资质、车辆安全设施的安全检查力度，推动道路

交通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要利用典型案例、警示

教育等多种手段，提高驾驶人员安全素质和应急处置技能。要

督促运输企业强化安全管理，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驾驶人员的

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

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加强风险辨识管控，及时消除事

故隐患，严格落实动态监控平台值班制度，强化道路运输企业

对所属车辆的实时监管，杜绝动态监控不到位的现象发生。对

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、安全管理混乱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道

路运输企业，依法责令停业整顿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交通运

输企业要强化安全管理，逐车建立安全技术管理档案，对车辆

的技术状况、日常维护保养情况、转让情况和实际运营情况有

效管理。严格遵守和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，建立

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驾驶人员

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

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强化车辆动态监控，及时发现

和纠正不安全的行车现象，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五）优化交通道路规划和建设，提升道路通行质量。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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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G216 线阜康路段全长 80Km，起点位于阜康市大黄山，终点位

于 102 路口。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，为双向两车道，设计时

速 80km/h,路基宽 12m，路面宽 10.5m，行车道宽度为 2*3.75m。

无法满足周边企业货物运输、居民出行需求。要通过优化路幅，

增加车道数，完善道路功能，提升道路服务水平，提高交通通

行能力，同时举一反三，尽快完善阜康市道路交通的科学规划，

做到立足长远，分部实施。逐步减少过于密集的瓶颈路、交叉

口，从而提高道路通畅能力。

（六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强化专题警示教育宣传效果。

针对近期道路交通专项整治，分阶段、时段拍摄整治内容和重

点，定期拍摄制作一条宣传视频刊发至“阜康公安”微信公众

号，提高宣传和震慑力度。通过“昌吉交警、阜康公安、阜康

融媒体”等媒介开展违法行为曝光，辖区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和

典型事故案例每周曝光两期，电子警察违法行为每月曝光两期，

提高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。


